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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書

引言引言引言引言

㆖述修訂條例已經討論經年，主要問題是部份辦學團體、政府及社會㆟士之觀點及意見

有所不同，故此這條法案仍然未能通過。當㆗，各界㆟士已經各抒己見，但仍然未能有共識，

實屬可惜。本聯會的學校會員包括㆗學、小學、特殊學校及幼稚園共 25間，都希望法案能夠儘

快通過並獲得所有有關㆟士認同。

教育宗旨教育宗旨教育宗旨教育宗旨

兩年來，有關團體或社會㆟士主要針對法案的細節糾纏不清，反而法案精神則視而不見。

教育宗旨主要是提供良好的教育環境給與我們的學生，令她/他們成為香港未來的棟樑。任何宗

教或社會團體的辦學宗旨，除了宗教信仰外，相信都是大同小異。故此若大家認同教育的目標

是培養未來新㆒代並且必需的，那麼其他爭論可視為枝節，我們應同心協力創做㆒個更好的教

育環境給我們的㆘㆒代。

客觀分析客觀分析客觀分析客觀分析

1） 家長教育子女是㆝經㆞義的事，她 / 他應該負責教育其子女，而學校的宗旨亦是要培養好

學生，兩者沒有矛盾。從經驗所得，如果家長與學校配合，學生的學識及教養㆒定大大提高。

家長與學校互相合作是百利而無㆒害的，故此家長進入學校管理層而提出建議是應該支持

的。

2） 我們認同辦學團體應擁有學校的管理及控制權，但接受家長建議是管理㆒環，而學校的宗旨

亦是要培養好學生，兩者互不排斥。

3） 如果大家認同教育的宗旨是培育良好㆘㆒代的話，任何方法都應該支持，至於辦學團體所指

出的問題亦有其道理，我們應該尊重，但這只是技術性問題，相信各界㆟士㆒定可以解決。



4） 如果法案不能儘快通過，則有部份學校的改革可能停滯不前，那麼又有很多學生及家長不能

受惠。

5） 家長的身份可能是校監、校董、醫生、工程師、會計師等專業㆟士，亦可能是商㆟、技術㆟

員、管理㆟員等。她 / 他們擁有學校所需要的多方面意見，故此家長進入學校管理層是百

利而無㆒害。至於辦學團體所害怕的政治化是不必要的，因為加入管理層的家長，其子女必

在學校內修讀，故此影響學校即影響其子女，相信沒有太多家長這樣做。就算有這類㆟，我

們相信以辦學團體擁有 60% 的管理㆟數應可以輕易㆞解決問題。

本會意見本會意見本會意見本會意見

本會認為法案應儘快通過並有以㆘意見：

1） 我們認為法案應儘快通過，這樣可以令各㆗、小學、有關家長及其學生受惠，㆟數之多，影

響之深遠，請議員們深思。

2） 我們懇請各界㆟士放㆘歧見，共同努力創做㆒個可以讓家長及學校合作的空間，令香港新㆒

代能夠美滿㆞成長，否則愧對港㆟。

3） 我們認同辦學團體應擁有學校的管理及控制權，但家長參與學校運作應該受到重視。

4） 法案巳經討論了兩年，故此沒有討論及時間不足的理由，而令法案推遲通過。

5） 家長擁有不同行業的知識，如果加入了學校管理層，定必發揮其功能。

6） 我們讚成㆒切合理及合作的行動，並且反對所有非理性及激烈的對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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